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1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章志銘

代  理  人  張志隆律師

被      告  卓佳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卓佳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中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031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

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續字第 6

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

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

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

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

以被告卓佳鴻、卓佳立（下合稱被告2人）涉有刑法第306條

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

4年3月12日以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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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對該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台中高檢署）檢察長於114

年4月17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031號處分書（下稱駁回再

議處分），以聲請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並於

114年4月22日送達駁回再議處分書予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

114年4月30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

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自訴聲請狀上所蓋本院收狀戳日期及送達

證書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無訛，

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合先敘明。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所載。

三、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

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

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

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

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

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

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

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

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

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

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

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

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

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

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

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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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

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

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

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

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

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

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

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又聲請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五、經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述明認

定被告未構成告訴意旨所指侵入住宅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

院調取全案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

確有所據，其認事用法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本院

另就聲請意旨所指摘之處，陳述如下：

　㈠彰化地檢署認為被告2人不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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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罪嫌理由如下：

　⒈葳澤公司確實向聲請人承租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期間自1

11年3月1日至119年3月1日：依證人即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

志銘陳述及被告於原署偵查中所述，以及CNC合作協議書之

記載，被告卓佳立於111年3月間，確有代表葳澤公司與代表

聲請人之章志銘約定，葳澤公司自111年3月1日起至119年3

月1日止，向聲請人承租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及空壓機等設

備，原料由聲請人提供，葳澤公司則派員至本案廠房之CNC

加工區進行加工，然後將加工後之成品交予聲請人。雙方並

於111年9月27日就前開約定約定事項補簽立「CNC合作協議

書」。嗣於112年10月間葳澤公司將1台CNC數控車床（KT-20

0A）及2台CNC立式加工機（CV-7A）放置於本案廠房之CNC加

工區。　

 ⒉依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當庭提出之「章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會議記錄」（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133頁），內

容並未有雙方合意終止CNC合作協議書之文字記載，無從佐證

聲請人之指訴。又被告卓佳立於原署114年1月13日偵訊時，

當庭提出本案廠房之大門搖控器及保全設定磁扣，經原檢察

官扣案（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147頁），並指示員警

詢問負責本案廠房維安之中興保全公司人員劉盈德，可知被

告卓佳立所提出之搖控器及保全磁扣確為聲請人交付其使

用。衡情若雙方確已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CNC合作協議，則

聲請人理應要求被告卓佳立返還廠房之大門搖控器及保全磁

扣，然聲請人並未請求交還，足認被告卓佳立所辯前開CNC合

作協議尚未終止等語，堪予採信.

⒊ 縱認葳澤公司與聲請人間之合作關係已於112年10月底終止，

然葳澤公司之上揭機器仍放置於本案廠房內，顯見雙方就與

合作關係有關之機器尚未處理，自難以被告卓佳立於民事事

件稱「兩造一直都有合作，到112年10月底」乙情，遽認被告

2人為拍攝上揭機器照片而進入前揭廠房內為「無故」進入。

⒋ 末查，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於原署偵查中陳稱：CNC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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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床（KT-200A）1台及CNC立式加工機（CV-7A）2台等機器是

之前卓佳立陸續向伊借款，伊擔心卓佳立未能提供擔保，就

請卓佳立把3台機器拖到上開廠房內放置，卓佳立向伊借款

時，有說上揭3台機器有設定擔保抵押，把3台機器拖到上開

廠房內放置，是讓財會部門可以將資金借貸給葳澤公司等

語。而經原檢察官指示員警詢問證人即板信租賃公司之業務

發展部經理王忠仁證稱：112年11月14日伊接獲通知，得知葳

澤公司跳票3張，伊立即前往與卓佳立見面，發現設定動產擔

保的機器不在現場，伊告知卓佳立根據附條件買賣契約，設

備若有搬移，應該通知板信租賃公司，卓佳立稱機器移至章

隆公司，伊要求卓佳立帶伊去章隆公司拍照，卓佳立現場打

電話給章隆公司老闆章志銘都無人接聽，卓佳立表示會自行

拍照給伊，隔天（11月15日）8時許，卓佳立就傳機器在章隆

公司的照片給伊等語（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233至23

5頁）。足見被告卓佳鴻、卓佳立進入本案廠房之目的係為拍

攝葳澤公司所有、放置於本案廠房之前開機器，其2人為此進

入本案廠房，實難認有何背於公序良俗之情形。揆諸前開實

務見解，依客觀標準觀察，應為道義、習慣所應許可，尚難

遽認被告2人有何無故侵入住宅之犯行。

㈡臺中高檢署駁回再議之理由，陳述如下：

　⒈本案被告2人是否有正當理由得以進入聲請人公司內之本案

廠房CNC作業區，應從被告卓佳立代表葳澤公司與聲請人公

司所簽訂之CNC合作協議書是否業已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為

判斷，而查依卷附CNC合作協議書、112年10月31日章隆公司

會議紀錄之記載，本件合作協議之契約存續期間係至119年3

月1日止，被告卓佳立於112年10月31日代表葳澤公司與聲請

人代表人章志銘開會，依會議紀錄內容，僅可認定雙方係針

對被告卓佳立如何返還其積欠章志銘之款項及葳澤公司依CN

C合作協議應付聲請人公司之房租、電費、機械折舊與機械

利息等款項，及如何從葳澤公司向聲請人公司承攬產品加工

之貨款內扣除前開欠款等等事項，然並未明確約定CNC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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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即日終止，應堪認定。

⒉且依系爭民事事件之判決書可知，被告卓佳立事後另以瀚邦公

司之名義向聲請人公司請求給付瀚邦公司自110年2月起至同年

10月底，承攬聲請人公司之板手等手工具加工工程之報酬，而

聲請人公司則抗辯承攬關係係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葳澤公司

間，而非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瀚邦公司間。經本院審理後，依

據CNC合作協議書認定承攬關係係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葳澤公

司間，而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堪認被告卓佳立代表葳澤公司於

112年10月31日前往聲請人公司與章志銘開會協商時，雙方針

對CNC合作協議所衍生甲方（聲請人公司）應付乙方（葳澤公

司）之承攬報酬，及乙方應付甲方之房租、電費、機械折舊與

機械利息等款項，及如何償還借款等均尚在會算之中，契約並

未終止。且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於112年11月7日，尚透過

證人陳志賢與被告卓佳立聯繫，希望被告卓佳立於當日及112

年11月16日上午安排人員至聲請人公司操作機台繼續加工，以

償還前開欠款等情，亦有證人陳志賢114年2月21日之警詢筆

錄，及被告卓佳立、陳志賢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足憑。益足

證聲請人公司希望被告卓佳立繼續派員前往聲請人公司從事加

工，才能依協商方案清償欠款，則當時雙方之CNC合作協議應

尚未終止，被告卓佳立所辯，即非無據。

⒊被告2人認為葳澤公司與聲請人公司間之CNC合作協議尚未終

止，且因葳澤公司發生跳票之情事，證人王忠仁乃於112年11

月14日要求被告卓佳立查報葳澤公司、瀚邦公司向板信租賃公

司以附條件買賣方式購買之機台之去向，被告卓佳立於當日無

法聯繫上卓志銘，以帶同王忠仁前往本案廠房CNC加工區查看

確認，因而向王忠仁表示會再拍照傳給其等情，業據證人王忠

仁於警詢中陳述在卷，是被告卓佳立為此於翌（15）日上午偕

同被告卓佳鴻前往本案廠房CNC加工區拍攝機器之現狀以傳給

王忠仁，其雖未即時通知聲請人代表人，然被告2人主觀上認

為有權進入該處所，且其等之行為依客觀標準觀察應屬正當，

核其等所為，應不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他人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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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罪。　　 

㈢本院之判斷

　又按刑法第306條之保護法益旨在維護個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

隱私權益，緣於個人基於憲法基本權利之保障，有合理之期待

得享有不受他人侵擾之私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隱私，是個人居

住或使用場所之私密性與寧靜，有不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留滯

其內干擾與破壞權利，亦即個人對其住居或使用場所所及之範

圍，原則上有決定何人可以進入或停留其內之自由，及享有個

人在其居住或使用處所中私生活不被干擾或在其內之安寧有不

被破壞之自由，但該條之無故侵入住宅、建築物罪所保護之隱

私法益並非毫無限制，倘行為人之行為不影響於相對人居住或

使用場所之生活上隱私合理期待，則難謂已侵害該罪所欲保護

之法益。經查，聲請人於與葳澤公司合作期間，除交付本案廠

房之大門遙控器、保全設定磁扣外，尚有交付CNC加工區之白

鐵小門鑰匙給被告卓佳立，若聲請人公司與被告雙方所簽署之

CNC合協議書於112年10月31日已終止，為何聲請人未向被告卓

佳立索取倉庫之白鐵小門之鑰匙、大門遙控器、保全設定磁

扣，故被告卓佳立主觀上認為雙方合作協議尚未終止，被告卓

佳立是否具有侵入住宅之主觀犯意，均屬有疑。況且進入倉庫

內僅拍已設動產扺押機器欲傳予債權人，並非無故，是告訴意

旨所指被告卓佳立、卓佳鴻涉有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

罪嫌部分，核與刑法第306條之保護法益有間，尚難對被告2人

以該罪嫌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聲

請人指訴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

已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

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2人之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不起

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亦未見有

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聲請人猶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

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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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王義閔

　　　　　　　　　　　　　　　法　官  巫美蕙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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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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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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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1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章志銘
代  理  人  張志隆律師
被      告  卓佳立




            卓佳鴻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031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續字第 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卓佳鴻、卓佳立（下合稱被告2人）涉有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4年3月12日以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對該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台中高檢署）檢察長於114年4月17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031號處分書（下稱駁回再議處分），以聲請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並於114年4月22日送達駁回再議處分書予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114年4月30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自訴聲請狀上所蓋本院收狀戳日期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無訛，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合先敘明。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所載。
三、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聲請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五、經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述明認定被告未構成告訴意旨所指侵入住宅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其認事用法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本院另就聲請意旨所指摘之處，陳述如下：
　㈠彰化地檢署認為被告2人不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理由如下：
　⒈葳澤公司確實向聲請人承租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期間自111年3月1日至119年3月1日：依證人即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陳述及被告於原署偵查中所述，以及CNC合作協議書之記載，被告卓佳立於111年3月間，確有代表葳澤公司與代表聲請人之章志銘約定，葳澤公司自111年3月1日起至119年3月1日止，向聲請人承租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及空壓機等設備，原料由聲請人提供，葳澤公司則派員至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進行加工，然後將加工後之成品交予聲請人。雙方並於111年9月27日就前開約定約定事項補簽立「CNC合作協議書」。嗣於112年10月間葳澤公司將1台CNC數控車床（KT-200A）及2台CNC立式加工機（CV-7A）放置於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　
 ⒉依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當庭提出之「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議記錄」（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133頁），內容並未有雙方合意終止CNC合作協議書之文字記載，無從佐證聲請人之指訴。又被告卓佳立於原署114年1月13日偵訊時，當庭提出本案廠房之大門搖控器及保全設定磁扣，經原檢察官扣案（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147頁），並指示員警詢問負責本案廠房維安之中興保全公司人員劉盈德，可知被告卓佳立所提出之搖控器及保全磁扣確為聲請人交付其使用。衡情若雙方確已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CNC合作協議，則聲請人理應要求被告卓佳立返還廠房之大門搖控器及保全磁扣，然聲請人並未請求交還，足認被告卓佳立所辯前開CNC合作協議尚未終止等語，堪予採信.
⒊ 縱認葳澤公司與聲請人間之合作關係已於112年10月底終止，然葳澤公司之上揭機器仍放置於本案廠房內，顯見雙方就與合作關係有關之機器尚未處理，自難以被告卓佳立於民事事件稱「兩造一直都有合作，到112年10月底」乙情，遽認被告2人為拍攝上揭機器照片而進入前揭廠房內為「無故」進入。
⒋ 末查，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於原署偵查中陳稱：CNC數控車床（KT-200A）1台及CNC立式加工機（CV-7A）2台等機器是之前卓佳立陸續向伊借款，伊擔心卓佳立未能提供擔保，就請卓佳立把3台機器拖到上開廠房內放置，卓佳立向伊借款時，有說上揭3台機器有設定擔保抵押，把3台機器拖到上開廠房內放置，是讓財會部門可以將資金借貸給葳澤公司等語。而經原檢察官指示員警詢問證人即板信租賃公司之業務發展部經理王忠仁證稱：112年11月14日伊接獲通知，得知葳澤公司跳票3張，伊立即前往與卓佳立見面，發現設定動產擔保的機器不在現場，伊告知卓佳立根據附條件買賣契約，設備若有搬移，應該通知板信租賃公司，卓佳立稱機器移至章隆公司，伊要求卓佳立帶伊去章隆公司拍照，卓佳立現場打電話給章隆公司老闆章志銘都無人接聽，卓佳立表示會自行拍照給伊，隔天（11月15日）8時許，卓佳立就傳機器在章隆公司的照片給伊等語（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233至235頁）。足見被告卓佳鴻、卓佳立進入本案廠房之目的係為拍攝葳澤公司所有、放置於本案廠房之前開機器，其2人為此進入本案廠房，實難認有何背於公序良俗之情形。揆諸前開實務見解，依客觀標準觀察，應為道義、習慣所應許可，尚難遽認被告2人有何無故侵入住宅之犯行。
㈡臺中高檢署駁回再議之理由，陳述如下：
　⒈本案被告2人是否有正當理由得以進入聲請人公司內之本案廠房CNC作業區，應從被告卓佳立代表葳澤公司與聲請人公司所簽訂之CNC合作協議書是否業已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為判斷，而查依卷附CNC合作協議書、112年10月31日章隆公司會議紀錄之記載，本件合作協議之契約存續期間係至119年3月1日止，被告卓佳立於112年10月31日代表葳澤公司與聲請人代表人章志銘開會，依會議紀錄內容，僅可認定雙方係針對被告卓佳立如何返還其積欠章志銘之款項及葳澤公司依CNC合作協議應付聲請人公司之房租、電費、機械折舊與機械利息等款項，及如何從葳澤公司向聲請人公司承攬產品加工之貨款內扣除前開欠款等等事項，然並未明確約定CNC合作協議即日終止，應堪認定。
⒉且依系爭民事事件之判決書可知，被告卓佳立事後另以瀚邦公司之名義向聲請人公司請求給付瀚邦公司自110年2月起至同年10月底，承攬聲請人公司之板手等手工具加工工程之報酬，而聲請人公司則抗辯承攬關係係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葳澤公司間，而非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瀚邦公司間。經本院審理後，依據CNC合作協議書認定承攬關係係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葳澤公司間，而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堪認被告卓佳立代表葳澤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前往聲請人公司與章志銘開會協商時，雙方針對CNC合作協議所衍生甲方（聲請人公司）應付乙方（葳澤公司）之承攬報酬，及乙方應付甲方之房租、電費、機械折舊與機械利息等款項，及如何償還借款等均尚在會算之中，契約並未終止。且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於112年11月7日，尚透過證人陳志賢與被告卓佳立聯繫，希望被告卓佳立於當日及112年11月16日上午安排人員至聲請人公司操作機台繼續加工，以償還前開欠款等情，亦有證人陳志賢114年2月21日之警詢筆錄，及被告卓佳立、陳志賢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足憑。益足證聲請人公司希望被告卓佳立繼續派員前往聲請人公司從事加工，才能依協商方案清償欠款，則當時雙方之CNC合作協議應尚未終止，被告卓佳立所辯，即非無據。
⒊被告2人認為葳澤公司與聲請人公司間之CNC合作協議尚未終止，且因葳澤公司發生跳票之情事，證人王忠仁乃於112年11月14日要求被告卓佳立查報葳澤公司、瀚邦公司向板信租賃公司以附條件買賣方式購買之機台之去向，被告卓佳立於當日無法聯繫上卓志銘，以帶同王忠仁前往本案廠房CNC加工區查看確認，因而向王忠仁表示會再拍照傳給其等情，業據證人王忠仁於警詢中陳述在卷，是被告卓佳立為此於翌（15）日上午偕同被告卓佳鴻前往本案廠房CNC加工區拍攝機器之現狀以傳給王忠仁，其雖未即時通知聲請人代表人，然被告2人主觀上認為有權進入該處所，且其等之行為依客觀標準觀察應屬正當，核其等所為，應不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罪。　　 
㈢本院之判斷
　又按刑法第306條之保護法益旨在維護個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隱私權益，緣於個人基於憲法基本權利之保障，有合理之期待得享有不受他人侵擾之私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隱私，是個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私密性與寧靜，有不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權利，亦即個人對其住居或使用場所所及之範圍，原則上有決定何人可以進入或停留其內之自由，及享有個人在其居住或使用處所中私生活不被干擾或在其內之安寧有不被破壞之自由，但該條之無故侵入住宅、建築物罪所保護之隱私法益並非毫無限制，倘行為人之行為不影響於相對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生活上隱私合理期待，則難謂已侵害該罪所欲保護之法益。經查，聲請人於與葳澤公司合作期間，除交付本案廠房之大門遙控器、保全設定磁扣外，尚有交付CNC加工區之白鐵小門鑰匙給被告卓佳立，若聲請人公司與被告雙方所簽署之CNC合協議書於112年10月31日已終止，為何聲請人未向被告卓佳立索取倉庫之白鐵小門之鑰匙、大門遙控器、保全設定磁扣，故被告卓佳立主觀上認為雙方合作協議尚未終止，被告卓佳立是否具有侵入住宅之主觀犯意，均屬有疑。況且進入倉庫內僅拍已設動產扺押機器欲傳予債權人，並非無故，是告訴意旨所指被告卓佳立、卓佳鴻涉有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部分，核與刑法第306條之保護法益有間，尚難對被告2人以該罪嫌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聲請人指訴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已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2人之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亦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聲請人猶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王義閔
　　　　　　　　　　　　　　　法　官  巫美蕙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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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中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031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

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續字第 6號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卓佳鴻、卓佳立（下合稱被告2人）涉有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4年3月12日以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對該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台中高檢署）檢察長於114年4月17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031號處分書（下稱駁回再議處分），以聲請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並於114年4月22日送達駁回再議處分書予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114年4月30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自訴聲請狀上所蓋本院收狀戳日期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無訛，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合先敘明。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所載。

三、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聲請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五、經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述明認定被告未構成告訴意旨所指侵入住宅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其認事用法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本院另就聲請意旨所指摘之處，陳述如下：

　㈠彰化地檢署認為被告2人不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理由如下：

　⒈葳澤公司確實向聲請人承租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期間自111年3月1日至119年3月1日：依證人即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陳述及被告於原署偵查中所述，以及CNC合作協議書之記載，被告卓佳立於111年3月間，確有代表葳澤公司與代表聲請人之章志銘約定，葳澤公司自111年3月1日起至119年3月1日止，向聲請人承租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及空壓機等設備，原料由聲請人提供，葳澤公司則派員至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進行加工，然後將加工後之成品交予聲請人。雙方並於111年9月27日就前開約定約定事項補簽立「CNC合作協議書」。嗣於112年10月間葳澤公司將1台CNC數控車床（KT-200A）及2台CNC立式加工機（CV-7A）放置於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　

 ⒉依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當庭提出之「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議記錄」（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133頁），內容並未有雙方合意終止CNC合作協議書之文字記載，無從佐證聲請人之指訴。又被告卓佳立於原署114年1月13日偵訊時，當庭提出本案廠房之大門搖控器及保全設定磁扣，經原檢察官扣案（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147頁），並指示員警詢問負責本案廠房維安之中興保全公司人員劉盈德，可知被告卓佳立所提出之搖控器及保全磁扣確為聲請人交付其使用。衡情若雙方確已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CNC合作協議，則聲請人理應要求被告卓佳立返還廠房之大門搖控器及保全磁扣，然聲請人並未請求交還，足認被告卓佳立所辯前開CNC合作協議尚未終止等語，堪予採信.

⒊ 縱認葳澤公司與聲請人間之合作關係已於112年10月底終止，然葳澤公司之上揭機器仍放置於本案廠房內，顯見雙方就與合作關係有關之機器尚未處理，自難以被告卓佳立於民事事件稱「兩造一直都有合作，到112年10月底」乙情，遽認被告2人為拍攝上揭機器照片而進入前揭廠房內為「無故」進入。

⒋ 末查，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於原署偵查中陳稱：CNC數控車床（KT-200A）1台及CNC立式加工機（CV-7A）2台等機器是之前卓佳立陸續向伊借款，伊擔心卓佳立未能提供擔保，就請卓佳立把3台機器拖到上開廠房內放置，卓佳立向伊借款時，有說上揭3台機器有設定擔保抵押，把3台機器拖到上開廠房內放置，是讓財會部門可以將資金借貸給葳澤公司等語。而經原檢察官指示員警詢問證人即板信租賃公司之業務發展部經理王忠仁證稱：112年11月14日伊接獲通知，得知葳澤公司跳票3張，伊立即前往與卓佳立見面，發現設定動產擔保的機器不在現場，伊告知卓佳立根據附條件買賣契約，設備若有搬移，應該通知板信租賃公司，卓佳立稱機器移至章隆公司，伊要求卓佳立帶伊去章隆公司拍照，卓佳立現場打電話給章隆公司老闆章志銘都無人接聽，卓佳立表示會自行拍照給伊，隔天（11月15日）8時許，卓佳立就傳機器在章隆公司的照片給伊等語（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233至235頁）。足見被告卓佳鴻、卓佳立進入本案廠房之目的係為拍攝葳澤公司所有、放置於本案廠房之前開機器，其2人為此進入本案廠房，實難認有何背於公序良俗之情形。揆諸前開實務見解，依客觀標準觀察，應為道義、習慣所應許可，尚難遽認被告2人有何無故侵入住宅之犯行。

㈡臺中高檢署駁回再議之理由，陳述如下：

　⒈本案被告2人是否有正當理由得以進入聲請人公司內之本案廠房CNC作業區，應從被告卓佳立代表葳澤公司與聲請人公司所簽訂之CNC合作協議書是否業已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為判斷，而查依卷附CNC合作協議書、112年10月31日章隆公司會議紀錄之記載，本件合作協議之契約存續期間係至119年3月1日止，被告卓佳立於112年10月31日代表葳澤公司與聲請人代表人章志銘開會，依會議紀錄內容，僅可認定雙方係針對被告卓佳立如何返還其積欠章志銘之款項及葳澤公司依CNC合作協議應付聲請人公司之房租、電費、機械折舊與機械利息等款項，及如何從葳澤公司向聲請人公司承攬產品加工之貨款內扣除前開欠款等等事項，然並未明確約定CNC合作協議即日終止，應堪認定。

⒉且依系爭民事事件之判決書可知，被告卓佳立事後另以瀚邦公司之名義向聲請人公司請求給付瀚邦公司自110年2月起至同年10月底，承攬聲請人公司之板手等手工具加工工程之報酬，而聲請人公司則抗辯承攬關係係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葳澤公司間，而非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瀚邦公司間。經本院審理後，依據CNC合作協議書認定承攬關係係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葳澤公司間，而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堪認被告卓佳立代表葳澤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前往聲請人公司與章志銘開會協商時，雙方針對CNC合作協議所衍生甲方（聲請人公司）應付乙方（葳澤公司）之承攬報酬，及乙方應付甲方之房租、電費、機械折舊與機械利息等款項，及如何償還借款等均尚在會算之中，契約並未終止。且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於112年11月7日，尚透過證人陳志賢與被告卓佳立聯繫，希望被告卓佳立於當日及112年11月16日上午安排人員至聲請人公司操作機台繼續加工，以償還前開欠款等情，亦有證人陳志賢114年2月21日之警詢筆錄，及被告卓佳立、陳志賢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足憑。益足證聲請人公司希望被告卓佳立繼續派員前往聲請人公司從事加工，才能依協商方案清償欠款，則當時雙方之CNC合作協議應尚未終止，被告卓佳立所辯，即非無據。

⒊被告2人認為葳澤公司與聲請人公司間之CNC合作協議尚未終止，且因葳澤公司發生跳票之情事，證人王忠仁乃於112年11月14日要求被告卓佳立查報葳澤公司、瀚邦公司向板信租賃公司以附條件買賣方式購買之機台之去向，被告卓佳立於當日無法聯繫上卓志銘，以帶同王忠仁前往本案廠房CNC加工區查看確認，因而向王忠仁表示會再拍照傳給其等情，業據證人王忠仁於警詢中陳述在卷，是被告卓佳立為此於翌（15）日上午偕同被告卓佳鴻前往本案廠房CNC加工區拍攝機器之現狀以傳給王忠仁，其雖未即時通知聲請人代表人，然被告2人主觀上認為有權進入該處所，且其等之行為依客觀標準觀察應屬正當，核其等所為，應不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罪。　　 

㈢本院之判斷

　又按刑法第306條之保護法益旨在維護個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隱私權益，緣於個人基於憲法基本權利之保障，有合理之期待得享有不受他人侵擾之私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隱私，是個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私密性與寧靜，有不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權利，亦即個人對其住居或使用場所所及之範圍，原則上有決定何人可以進入或停留其內之自由，及享有個人在其居住或使用處所中私生活不被干擾或在其內之安寧有不被破壞之自由，但該條之無故侵入住宅、建築物罪所保護之隱私法益並非毫無限制，倘行為人之行為不影響於相對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生活上隱私合理期待，則難謂已侵害該罪所欲保護之法益。經查，聲請人於與葳澤公司合作期間，除交付本案廠房之大門遙控器、保全設定磁扣外，尚有交付CNC加工區之白鐵小門鑰匙給被告卓佳立，若聲請人公司與被告雙方所簽署之CNC合協議書於112年10月31日已終止，為何聲請人未向被告卓佳立索取倉庫之白鐵小門之鑰匙、大門遙控器、保全設定磁扣，故被告卓佳立主觀上認為雙方合作協議尚未終止，被告卓佳立是否具有侵入住宅之主觀犯意，均屬有疑。況且進入倉庫內僅拍已設動產扺押機器欲傳予債權人，並非無故，是告訴意旨所指被告卓佳立、卓佳鴻涉有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部分，核與刑法第306條之保護法益有間，尚難對被告2人以該罪嫌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聲請人指訴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已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2人之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亦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聲請人猶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王義閔

　　　　　　　　　　　　　　　法　官  巫美蕙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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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031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續字第 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卓佳鴻、卓佳立（下合稱被告2人）涉有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4年3月12日以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對該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台中高檢署）檢察長於114年4月17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031號處分書（下稱駁回再議處分），以聲請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並於114年4月22日送達駁回再議處分書予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114年4月30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自訴聲請狀上所蓋本院收狀戳日期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無訛，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合先敘明。

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所載。

三、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聲請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五、經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述明認定被告未構成告訴意旨所指侵入住宅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所據，其認事用法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本院另就聲請意旨所指摘之處，陳述如下：

　㈠彰化地檢署認為被告2人不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理由如下：

　⒈葳澤公司確實向聲請人承租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期間自111年3月1日至119年3月1日：依證人即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陳述及被告於原署偵查中所述，以及CNC合作協議書之記載，被告卓佳立於111年3月間，確有代表葳澤公司與代表聲請人之章志銘約定，葳澤公司自111年3月1日起至119年3月1日止，向聲請人承租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及空壓機等設備，原料由聲請人提供，葳澤公司則派員至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進行加工，然後將加工後之成品交予聲請人。雙方並於111年9月27日就前開約定約定事項補簽立「CNC合作協議書」。嗣於112年10月間葳澤公司將1台CNC數控車床（KT-200A）及2台CNC立式加工機（CV-7A）放置於本案廠房之CNC加工區。　

 ⒉依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當庭提出之「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議記錄」（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133頁），內容並未有雙方合意終止CNC合作協議書之文字記載，無從佐證聲請人之指訴。又被告卓佳立於原署114年1月13日偵訊時，當庭提出本案廠房之大門搖控器及保全設定磁扣，經原檢察官扣案（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147頁），並指示員警詢問負責本案廠房維安之中興保全公司人員劉盈德，可知被告卓佳立所提出之搖控器及保全磁扣確為聲請人交付其使用。衡情若雙方確已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CNC合作協議，則聲請人理應要求被告卓佳立返還廠房之大門搖控器及保全磁扣，然聲請人並未請求交還，足認被告卓佳立所辯前開CNC合作協議尚未終止等語，堪予採信.

⒊ 縱認葳澤公司與聲請人間之合作關係已於112年10月底終止，然葳澤公司之上揭機器仍放置於本案廠房內，顯見雙方就與合作關係有關之機器尚未處理，自難以被告卓佳立於民事事件稱「兩造一直都有合作，到112年10月底」乙情，遽認被告2人為拍攝上揭機器照片而進入前揭廠房內為「無故」進入。

⒋ 末查，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於原署偵查中陳稱：CNC數控車床（KT-200A）1台及CNC立式加工機（CV-7A）2台等機器是之前卓佳立陸續向伊借款，伊擔心卓佳立未能提供擔保，就請卓佳立把3台機器拖到上開廠房內放置，卓佳立向伊借款時，有說上揭3台機器有設定擔保抵押，把3台機器拖到上開廠房內放置，是讓財會部門可以將資金借貸給葳澤公司等語。而經原檢察官指示員警詢問證人即板信租賃公司之業務發展部經理王忠仁證稱：112年11月14日伊接獲通知，得知葳澤公司跳票3張，伊立即前往與卓佳立見面，發現設定動產擔保的機器不在現場，伊告知卓佳立根據附條件買賣契約，設備若有搬移，應該通知板信租賃公司，卓佳立稱機器移至章隆公司，伊要求卓佳立帶伊去章隆公司拍照，卓佳立現場打電話給章隆公司老闆章志銘都無人接聽，卓佳立表示會自行拍照給伊，隔天（11月15日）8時許，卓佳立就傳機器在章隆公司的照片給伊等語（見113年度調偵續字第6號卷第233至235頁）。足見被告卓佳鴻、卓佳立進入本案廠房之目的係為拍攝葳澤公司所有、放置於本案廠房之前開機器，其2人為此進入本案廠房，實難認有何背於公序良俗之情形。揆諸前開實務見解，依客觀標準觀察，應為道義、習慣所應許可，尚難遽認被告2人有何無故侵入住宅之犯行。

㈡臺中高檢署駁回再議之理由，陳述如下：

　⒈本案被告2人是否有正當理由得以進入聲請人公司內之本案廠房CNC作業區，應從被告卓佳立代表葳澤公司與聲請人公司所簽訂之CNC合作協議書是否業已於112年10月31日終止為判斷，而查依卷附CNC合作協議書、112年10月31日章隆公司會議紀錄之記載，本件合作協議之契約存續期間係至119年3月1日止，被告卓佳立於112年10月31日代表葳澤公司與聲請人代表人章志銘開會，依會議紀錄內容，僅可認定雙方係針對被告卓佳立如何返還其積欠章志銘之款項及葳澤公司依CNC合作協議應付聲請人公司之房租、電費、機械折舊與機械利息等款項，及如何從葳澤公司向聲請人公司承攬產品加工之貨款內扣除前開欠款等等事項，然並未明確約定CNC合作協議即日終止，應堪認定。

⒉且依系爭民事事件之判決書可知，被告卓佳立事後另以瀚邦公司之名義向聲請人公司請求給付瀚邦公司自110年2月起至同年10月底，承攬聲請人公司之板手等手工具加工工程之報酬，而聲請人公司則抗辯承攬關係係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葳澤公司間，而非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瀚邦公司間。經本院審理後，依據CNC合作協議書認定承攬關係係存在於聲請人公司與葳澤公司間，而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堪認被告卓佳立代表葳澤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前往聲請人公司與章志銘開會協商時，雙方針對CNC合作協議所衍生甲方（聲請人公司）應付乙方（葳澤公司）之承攬報酬，及乙方應付甲方之房租、電費、機械折舊與機械利息等款項，及如何償還借款等均尚在會算之中，契約並未終止。且聲請人法定代理人章志銘於112年11月7日，尚透過證人陳志賢與被告卓佳立聯繫，希望被告卓佳立於當日及112年11月16日上午安排人員至聲請人公司操作機台繼續加工，以償還前開欠款等情，亦有證人陳志賢114年2月21日之警詢筆錄，及被告卓佳立、陳志賢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足憑。益足證聲請人公司希望被告卓佳立繼續派員前往聲請人公司從事加工，才能依協商方案清償欠款，則當時雙方之CNC合作協議應尚未終止，被告卓佳立所辯，即非無據。

⒊被告2人認為葳澤公司與聲請人公司間之CNC合作協議尚未終止，且因葳澤公司發生跳票之情事，證人王忠仁乃於112年11月14日要求被告卓佳立查報葳澤公司、瀚邦公司向板信租賃公司以附條件買賣方式購買之機台之去向，被告卓佳立於當日無法聯繫上卓志銘，以帶同王忠仁前往本案廠房CNC加工區查看確認，因而向王忠仁表示會再拍照傳給其等情，業據證人王忠仁於警詢中陳述在卷，是被告卓佳立為此於翌（15）日上午偕同被告卓佳鴻前往本案廠房CNC加工區拍攝機器之現狀以傳給王忠仁，其雖未即時通知聲請人代表人，然被告2人主觀上認為有權進入該處所，且其等之行為依客觀標準觀察應屬正當，核其等所為，應不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罪。　　 

㈢本院之判斷

　又按刑法第306條之保護法益旨在維護個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隱私權益，緣於個人基於憲法基本權利之保障，有合理之期待得享有不受他人侵擾之私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隱私，是個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私密性與寧靜，有不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權利，亦即個人對其住居或使用場所所及之範圍，原則上有決定何人可以進入或停留其內之自由，及享有個人在其居住或使用處所中私生活不被干擾或在其內之安寧有不被破壞之自由，但該條之無故侵入住宅、建築物罪所保護之隱私法益並非毫無限制，倘行為人之行為不影響於相對人居住或使用場所之生活上隱私合理期待，則難謂已侵害該罪所欲保護之法益。經查，聲請人於與葳澤公司合作期間，除交付本案廠房之大門遙控器、保全設定磁扣外，尚有交付CNC加工區之白鐵小門鑰匙給被告卓佳立，若聲請人公司與被告雙方所簽署之CNC合協議書於112年10月31日已終止，為何聲請人未向被告卓佳立索取倉庫之白鐵小門之鑰匙、大門遙控器、保全設定磁扣，故被告卓佳立主觀上認為雙方合作協議尚未終止，被告卓佳立是否具有侵入住宅之主觀犯意，均屬有疑。況且進入倉庫內僅拍已設動產扺押機器欲傳予債權人，並非無故，是告訴意旨所指被告卓佳立、卓佳鴻涉有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部分，核與刑法第306條之保護法益有間，尚難對被告2人以該罪嫌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聲請人指訴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已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2人之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亦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聲請人猶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王義閔

　　　　　　　　　　　　　　　法　官  巫美蕙

　　　　　　　　　　　　　　　法　官  鮑慧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方維仁



